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字 〔２０２２〕１０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«关于在市政务云领域

试行统采分签制度的意见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关于在市政务云领域试行统采分签制度

的意见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０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—１—



关于在市政务云领域试行统采分签制度的意见

　　为进一步加强市、区两级政务云统筹规划和集约建设,推动市

级政务云服务能力向区级赋能,充分发挥政务云规模效应,提高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市、区两级业务协同效率,经市政府办公厅、市

财政局研究,现提出在市政务云领域试行统采分签制度的意见

如下:

一、目的和意义

市政务云领域统采分签是指市大数据中心统筹各区使用市级

政务云服务的采购需求,由市大数据中心作为采购主体实施采购,

形成中标(成交)的服务目录、服务单价和服务标准.各区作为用

户单位使用市级政务云服务,自行与中标(成交)服务商签订服务

合同和结算.

政务云服务是指基于依托非涉密电子政务网络,为等保三级

及以下的非涉密信息系统提供基础设施服务(IaaS)、中间平台服

务(PaaS)以及灾备服务等各类共性资源服务.

在市政务云领域试行统采分签制度,对创新基础设施采购方

式,实现资源集约,具有积极意义.一是有利于满足各区对共享市

级政务云资源的现实需求,输出市级政务云的优势能力.二是有

利于统筹各区的共性需求,实施集约化建设,实现市、区两级政务

云的合理规划和布局.三是有利于减少各区在基础设施上的分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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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和投入,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.四是有利于发挥规模化

采购优势,降低政务云的整体成本,调动云服务商的优势资源.五

是有利于支撑市、区两级业务系统的一体化部署,提升市、区两级

政务云业务的协同水平.

二、基本原则

(一)事先征询,自愿使用.市大数据中心在实施采购前,事先

征询各区政务云主管部门的采购需求,各区可根据实际情况,自行

决定是否使用市级政务云服务.

(二)统一采购,分级支付.市大数据中心通过政府采购方式

采购市级政务云服务,各区作为用户单位使用市级政务云资源,根

据市级政务云采购确定的内容,自行与云服务商签订合同并结算

费用.

(三)统一标准,公开透明.市大数据中心确保统一采购的服

务目录、服务内容、服务单价和服务标准等内容公开透明、标准统

一,作为各区决定是否使用市级政务云服务的决策依据,以及后续

的签约和支付依据.

三、职责分工

市政府办公厅负责总体推进市、区两级政务云统采分签工作.

市财政部门负责政务云统采分签工作的业务指导和协调.

市大数据中心负责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实施市级政务云服务

的统一采购,并向各区输出市级政务云能力.同时,根据本市有关

规定,开展云上的日常管理,对采购的云服务商进行统一管理,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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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听取各区意见,建立常态化运营机制.

各区政务云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区云上系统和资源集中统一管

理,收集本区使用市级政务云服务的需求并统一反馈.

各区政务云运行管理单位负责根据市大数据中心统一采购或

者建设确定的服务标准,与中标(成交)单位签订合同,并对本区域

的云上系统安全、云资源使用情况等进行日常管理.

各区财政部门负责实施政务云使用需求备案和费用结算工

作,可结合本区实际,会同区政务云主管部门制定本区域政务云统

采分签实施细则,指导区政务云运行管理单位落实政务云统采分

签工作.

四、主要流程

(一)市大数据中心按照市级政务云的采购周期,通过政务云

基础设施管理平台(以下简称“云管平台”)向各区政务云主管部门

印发采购征询单,列明拟采购的服务目录、服务内容、预估服务单

价、服务标准等,征询各区的采购意向.

(二)各区政务云主管部门通过云管平台,向市大数据中心反

馈使用需求并报区财政部门备案.需求报送时间要与各区年度预

算编制时间相衔接.

(三)市大数据中心统筹各区的使用需求后,按照本市深化政

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的有关规定,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实施统一

采购,并将采购结果信息,包括采购确定的云服务商、服务目录、服

务单价、服务标准等,通过云管平台告知各区政务云主管部门.
—４—



(四)各区政务云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区的实际情况,决定是否

使用市级政务云服务.自愿使用市级政务云服务的,按照市大数

据中心统一采购确定的云服务商、服务目录、服务单价、服务标准

等,由区政务云运行管理单位自行与中标(成交)单位签订服务合

同.签订服务合同过程中,不再次议价.

各区使用市大数据中心提供的政务云服务涉及多种结算支付

类型,不同类型的结算支付方式如下:

一是使用市大数据中心现有已经提供的“软件授权类”服务

(如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中间件),各区需要按照市级采购的单价,自

行与中标(成交)单位进行结算.待该类服务期限届满后,后续的

“软件授权类”服务采购,由市大数据中心根据市、区两级的需求总

量进行实施.

二是使用的市级政务云服务如果是采用“阶梯计价”的模式

(如部分PaaS服务),费用结算时,将按照全市年度使用总量的平

均单价,各区根据本区的实际使用数量,自行与中标(成交)单位进

行结算.

三是使用的市级政务云服务如果是采用“单价计价”的模式,

各区按照本区的实际使用数量,自行与中标(成交)单位进行结算.

(五)市大数据中心在市级政务云上为各区划出逻辑隔离的区

域,明晰安全边界.各区通过云管平台,开展云资源管理.

(六)各区遵循“按需使用、按实结算”的原则,使用市级政务云

服务.各区根据市大数据中心统一采购结果签订的合同,并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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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使用量、效能评估结果,作为相关政务云服务费的支付依据.

已经发生的市级政务云使用费用,可参照本意见结算.

(七)各区可以通过云管平台,向市大数据中心反馈云服务商

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情况,并汇交使用市级政务云服务的有关数据,

便于市大数据中心加强对云服务商的统一管理,及时掌握市级政

务云总体资源情况、安全保障情况等,不断优化和提升市级政务云

服务.

五、其他事项

各区使用全市统一建设的灾备平台的,共用部分(如土建、机

房、网络、云平台及管理组件等)由市级财力承担;各区独用部分

(如计算设备、存储设备等)由区级财力承担;运维费用由资产归属

单位分别支付;扩容需求涉及采购增量软硬件设备的,由各区自行

与中标(成交)单位签订合同,并支付费用.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.

抄送:市财政局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５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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